
附件9：
填表说明

一、填表要求

1．符合条件的研究生认真填写《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》（附件3），一张纸，一式三份。
2.博士研究生同时填写《博士研究生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汇总表（第二批）》（附件4），一式一份；硕士研究生同时填写《硕士研究生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汇总表（第二批）》（附件6），一式一份。
2．各培养单位将初评推荐的候选人名单分别汇总至《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汇总表（第二批）》（附件5）、《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汇总表（第二批）》（附件7），一式两份。
二、申请审批表

1.“出生年月”和“入学时间”栏按照“0000年00月”格式填写；
2.“政治面貌”栏填写“中共党员”、“预备党员”、“共青团员”、“群众”，若为民主党派则如实填写党派名称；

3.“基层单位”填写研究生培养单位全称；

4.“学制”栏，按实际学制填报“四年制”“三年制”或“二年制”；

5.“申请理由”内容只限定在本页，不得加页，须有本人亲笔签名；表中“申请理由”能够如实反映学生成绩优异，科研能力显著，发展潜力突出，道德品质优良等；字数控制在400字左右；
6.“导师推荐意见”内容要如实、全面填写，内容在100字内，不能简单填写“同意推荐”，推荐人必须为本人导师；

7.“基层单位意见”栏中，需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签名，盖本单位公章；

8.“培养单位意见”由学校完成，基层研究生培养单位无需填写；

9.申请审批表为双面打印，打印在一张A4纸上。
三、获奖学生汇总表

1.培养单位：统一填写“苏州大学”；

2.基层单位：按照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规范全称填写；

3.入学年月格式为“XXXX年XX月”。

四、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汇总表

1.科研成果及获奖情况界定时间期限为：研究生进入现培养阶段以来至2024年国家奖学金评审通知发布之日，但已经用于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的成果不得重复使用。
2.研究生科研成果应是本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、本人为第二作者，并要求已见刊，其它不符合条件的论文不列入；须注明刊物级别、篇数、刊物名称、作者排名、见刊时间等。
3.研究生获奖情况只填写校级及以上获奖（含校级奖励）。

4.科研成果、获奖情况请务必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，并按所填顺序排列。
